
   

 

我国医疗保险改革方向的抉择 

文/姜晓兵 温小霓 

   2003年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开展“中国医疗卫生体
制改革”的课题研究，并于2005年7月底发布了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医
疗卫生体制改革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暴露的问题更为严重。从总体上讲，改革是不成功的。”时隔
一周，卫生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卫生部部长高强的一份题为《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为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做贡献》的专题报告，报告中高强痛斥部分医疗机构见利忘义的不齿行径，同时将其原因
归结为“公立医疗机构运行机制出现了市场化的倾向，公益性质淡化。”两份报告共同否定了当前
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实行的市场化道路。这一盘点使得我国的医改在历经十年的艰难探索之后，
不得不又一次站在十字路口上。 
   一、我国医疗保险改革之路 
   建国后40多年我国长期实行职工公费和劳保医疗制度。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
这种制度逐渐暴露出弊端：1978年至1997年，全国职工医疗费增长了28倍，大大超过同期国家财政
收入的增长速度；享受这一制度保障的仅有1.4亿城镇人口，而医疗开支竟占到全国总医疗费用的
三分之一多；其它社会问题也层出不穷。 
   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国政府决定改革医疗保险体制，于1994年起开始职工医疗保险制度
改革的试点，并逐步扩大至全国范围。目标是扩大医疗保障范围，使基本医疗保障水平和方式与社
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适应；保障职工的基本医疗，减少行政、事业单位的负
担；最终在市场机制下实现医疗卫生的社会保障。 
   但从结果看，与当初的目标相违背，改革后的医疗保险体系公平性、普及性、社会公益性不
升反降，人们普遍感到看病越来越贵，越来越难，“小病拖，大病扛”的现象屡见不鲜。虽然将医
改的失败完全归咎于市场化有失偏颇，但是不可否认，我国的医改之路亟需全面反思、开拓新思
路。 
   二、国外医疗保险模式的比较分析 
   参考其他国家较完善的医疗保险体制，可以看出各国医疗保险制度历经百余年的发展，已经
形成与各自经济发展和卫生事业相适应的特有模式。国外医疗保险制度主要有两类典型发展模式： 
   1.政府主导型医疗保险体系 
   政府主导型医疗保险体系的特点是：政府将医疗作为社会福利承担费用，提供给国民；政府
拥有大多数医疗设施。其中以英国的国家卫生服务制度为典型代表。 
   1948年，英国卫生服务开始推行“从摇篮到坟墓”的国家福利政策，实行国家卫生服务制
度，医疗卫生机构均为政府所有。卫生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的公共财政拨款和税收，比重占整个医
疗费用的85%。居民享受近乎免费的医疗服务。但这种大包大揽式的制度，让英国政府捉襟见肘难
堪重负。二十世纪八十年，英国恢复社会自由消解公有体制的政策，医疗保险领域也进行了相应的
改革，逐步导入市场机制，推行“管”与“办”分离的政策。政府通过招标方式，逐步将各类医疗
机构的经营管理权移交给专门的医院管理公司和基金组织，然后由政府出钱购买服务，通过各医院
间的竞争，达到降低医疗费用和压缩管理成本的目的。 
   2. 市场主导型医疗保险体系 
   市场主导型医疗保险体系的特点是：医疗机构以私立为主，个人承担主要医疗消费，政府则
为确保弱势群体就医，提供部分医疗保障机制和资金。其中以美国的医疗保健制度为典型。 
   在美国的医疗保健制度中，个人参保自由，适合需求方的多层次需求，充分体现了其市场经
济的自由色彩。企业和员工通过保险公司共同承担医疗费用，医疗费用直接在社会市场中运作。政
府主要承担公权的管理和服务的职责，以立法和管理的形式，规范高度市场化的医疗体系。这种按
市场法则经营的以盈利为目的的制度，往往拒绝接受健康条件差、收入低的居民投保，因此其公平
性较差。为兼顾效率与公平，除占70%营利性的医院外，美国政府和各类慈善机构出资兴办了非营
利性医院，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医疗保障。 
   三、我国医疗保险模式的抉择 
   我国医疗保险改革过去选择的是建立市场主导型的医疗保险模式。政府在医疗保险方面基本
上是不拿钱的，它拿的钱只是给医院的钱。然而，同美国相比较，我国有一个非常大的缺陷，就是
没有针对老人、穷人等弱势群体的医疗救助。此外，我国人口数量达13亿之多，其中12亿人是没有
医疗保险的，且多数生活在社会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地区。 

 



   政府主导型的医疗保险模式，我国曾经建立过类似的医疗保障体系。然而，在公有制下，效
率偏低，浪费流行，钱还没少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二战后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短
短20余年便捉襟见肘。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实力更不足以承担这种大包大揽式的医疗
体制。 
   在这种情形下，惟有实事求是地从国情出发，探索一条介于市场主导型与政府主导型的新模
式，努力使人们既能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公平获得基本医疗保障，又能享用市场带来的高效率、
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政府力促医疗市场竞争，要坚守医疗社会公益底线，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在放开医院商业化经营的同时，应放开医疗市场准入。否则，行政垄断的高门槛，就会阻碍
资本和人才进入医疗行业。当前国有医院获得了定价权，却无需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居高不下的
医疗费用成了医院掠夺消费者剩余的最佳手段。 
   改变现行的政府医疗行政管理职能。政府要由医疗机构的直接兴办者、投资者转变为医疗事
业发展的推动者、服务者、监管者，靠市场化的经营模式和管理模式，摆脱福利国家的财政负担过
重的困境。通过制定法律以规范、监督的方式间接参与医疗市场的运作，维护其良性健康发展，同
时使社会弱势群体不至于在残酷的市场中失去保护，保障相对的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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